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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课堂教学管理，增强教师课堂教学管理责任意

识，提升教学管理能力，培育优良教风学风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所有课堂教学活动，包含理论课、

实验实训课等。

第二章 巡查方式

第三条 课堂教学日常巡查按校院两级分类实施：

（一）学校巡查：常态化巡查依据智慧教学与大数据平台监测

数据，由教育质量与评估办公室组织，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、相关

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等随机参与课堂的抽查（包含公共选修课）；专

项巡查由校领导带队，教务处、学生处、学校中层管理人员等参与

专项巡查，每月 1-2 次。

（二）学院巡查：由各学院统一组织，院领导、教研室主任、

教学秘书、教务员以及学工系统相关人员随机组合，负责对本学院

所有开设课程进行巡查，每两周至少巡查 1 次，每次巡查应至少 2

人参与。

第四条 巡查可采取线上与线下结合、定期与随机结合的方式。

（一）线下巡查：由巡查人员深入授课教室、实验室等进行现

场检查。

（二）线上巡查：通过学校智慧教学与大数据平台讯飞 AI 巡

课评价系统在线巡课，实时查看课堂直播或回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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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巡查内容

第五条 课堂教学日常巡查内容包括教学秩序、课堂教学管理、

学生学习状态等方面。

（一）教学秩序管理

1.教师应提前到教室并组织学生有序就座，学生就座需面向教

师和讲台，做到相对集中。

2.课堂教学环节不需要学生手机互动的，应明确手机入袋等课

堂教学要求。

3.学生教材及所需教辅资料的携带情况巡视，督促学生带齐教

材及教学资料。

4.对迟到、早退学生做好考勤记录，教学过程中对睡觉、玩手

机、随意进出等行为应适当干预，对影响教学秩序的学生，课后应

做好训示。

5.其他影响教学秩序较为严重可反馈辅导员，做好教辅联动。

（二）课堂教学管理

1.多媒体教室以理论为主的讲授型课程，教师要注意与学生直

面交流，适时走下讲台，关注学生听课状态，形成与学生思维节奏

的合拍与互动，避免将多媒体作为“满堂灌”工具。

2.智慧教室教改类课程，基于项目式学习（PBL）课程需明确

项目任务、体现团队协作等特征；基于混合式学习（BL）课程应融

合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面授环节，有机结合开展课堂翻转、混合式

教学。

3.实验、实训等实践类课程，教师应做好必要讲解及任务演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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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任务分组，过程中做好指导，对结果做好考核和点评。

4.设计为主的实践类多节连堂课程，教师应合理安排讲授-示

范-实操-点评-休息节奏，避免单一环节过长导致学习效率降低，

不得放任学生自主自习，不指导不巡视。

5.体育锻炼或其他户外教学课程，教师应做好动作示范和讲

解，学生自主练习环节应做好动作指导和巡视管理，同时做好学生

安全管理。

（三）学生学习状态

1.学生是否认真听讲、主动参与课堂互动、按要求动手实操，

注意力集中。

2.实践类课程学生全员动手参与，有阶段性实践成果，上机和

电脑实操等课程无玩游戏或看影视剧等活动。

3.课堂抬头率、参与度良好，形成积极的学习氛围，贴合课堂

学习要求。

第四章 问题处理与反馈机制

第六条 巡查实行“发现-反馈-整改-复查”闭环管理。

（一）问题反馈

1.保障性问题：巡查中发现的教学设备故障、现场安全隐患、

突发事件等，巡查人员立即联系运维、后勤、保卫等相关部门及时

解决。

2.一般教学问题：巡查中发现课堂教学秩序等方面不够规范，

学风有待加强等问题，巡查人员应课下或与教师沟通存在的问题，

或通过邮件等方式反馈至责任学院或相关教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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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教学典型问题，巡查中发现课堂教学秩序混乱，课堂教学管

理存在较大问题，整体课堂学风较差等，应将巡查情况整理反馈（见

附件），由教育质量与评估办公室编发《课堂教学巡查反馈通报》

按期通报。

（二）问题改进

一般教学问题由学院基层教学组织通过教研活动、观摩课程等

举措做好培训和改进；典型教学问题应通过学院例会、集体教研活

动做好宣贯和改进；学校层面通过教师培训、督导面对面等方式，

开展问题交流与改进指导。

第七条 巡查中发现的教学管理和学生学习状态较好的课堂，

应做好记录作为正面典型案例，并推荐教学观摩课，供教研活动、

教师培训交流研讨。

第五章 结果运用

第八条 巡查结果作为教师年度教学质量考核、年度绩效考核

的依据，并纳入学风建设考核指标体系进行考核应用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九条 各学院根据本制度，制定本学院课堂教学巡查方案。

第十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
